
象政办〔2022〕38号

象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象山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二塘乡，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
为贯彻落实《象山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实施办法》（象政办〔2011〕65号），加强对我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的组织和领导，经区政府研究，对原象山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进行调整，调整后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凌  熙  副区长

副组长：许前锋  区政府二级调研员

唐华镁  区教育局局长

成  员：秦振福  区政府办公室主任

赵  勇  区委组织部副部长

袁明辉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曹令伍  区政法委副书记

韩新秀  区绩效办主任

邹  泳  公安象山分局副局长

李华明  区民政局局长

罗  倩  区司法局局长

肖  清  区财政局局长

钱久胜  二塘乡乡长

胡志龙  象山街道办事处主任

蒋祝群  南门街道办事处主任

胡  毅  平山街道办事处主任

夏  莺  区教育局工委委员

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研究解决象山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协调各有关部门的关系，组织宣传相关政策，督促工作落实。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教育局，主任由夏莺同志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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